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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公路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2017年全市路政管理工作要点》的
通  知
各县市公路局、市公路路政管理处：

现将《2017年全市路政管理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洲市公[image: image2.wmf]路管理局
2017年3月31日
2017年全市路政管理工作要点

为建设人民满意公路，保护好路产路权，为全市人民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，全市各级路政部门务必精心组织、团结协作，顽强拼搏，圆满完成今年的各项目标任务。现将2017年路政管理工作要点明确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面贯彻落实省市交通运输、公路管理工作会议以及省路政管理工作会议精神，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，全面做好路域环境治理、超限超载治理、队伍素质提升、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1.路域环境治理。基本实现“八无”管理目标，即公路路域范围内无新建违法建筑物、地面构筑物，无违法设置的交叉道口，无违法占用、挖掘公路、公路用地，无违法修建穿越、跨越公路的设施，无违法非公路标志，路基、路肩、边坡无非种植物，公路上无摆摊设点、打谷晒场和其他堆积物，无遮挡公路标志的障碍物。

2.超限运输治理。逐步迈入常态化、长效化治理阶段。站点超限超载率控制在0.1%以内；超限检测站配套设施全面完善，市县站三级治超信息平台8月份以前建成，年底前实现省市县站四级联网对接；全市8月份以前建成14套不停车检测系统，下半年开展非现场执法试点；重点农村公路100%安装限高限宽设施。

3.规范化管理。不断提升路政管理规范化水平，行政审批规范高效，权力运行监管到位。路政案件查处率、结案率、路损赔付率均达到98%以上。站点超限运输查处率100%。全面建立上路执法派遣、核准管理制度，严格落实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、罚缴分离制度和集体讨论制度。

三、主要工作举措

（一）夯实基础，深入开展路域环境治理

1.落实执法人员驻站制。发挥好路政驻站制和管养联动的积极作用，各单位要划分责任路段，确定责任人，设置公示牌，以集镇路段、桥隧安全保护区、建筑控制区为重点，强化路政巡查，规范巡查日志，建立涉路违法行为登记台账，严格实行销号制度，并以此作为对执法人员评议考核的依据。

2.扩大路政管理示范路创建成果。各县市在原有基础上（株洲县S211线、攸县S315线按照路政示范路的标准完善），8月底前再创建1—2条路政示范路（株洲县S313线城区至醴陵段；醴陵市S313线城区至株洲县段；茶陵县S320线城区至界首段；炎陵县S322线）。示范路县市管养交界处设立“路政管理示范路”公示牌，每2公里设立1块公路法规宣传牌，引领、推动路域环境治理向所有国省干线公路延伸。

3.开展两个专项整治行动。按照省局路政工作会议的安排，4-5月份开展违法棚屋专项整治行动，8-9月份开展非公路标志专项整治行动，各级路政管理部门要强化与国土、工商、建设、城管等部门的沟通和协调，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，齐抓共管，营造路域环境治理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常抓不懈，大力推进超限运输治理

1.路面执法。在各级政府及其治超机构统一安排下，联合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开展超限超载治理专项行动，形成权责清晰、有机联动的工作格局，明确划分执法区域，合理安排巡查线路及时间，确保治超全覆盖、无缝隙。

2.一超四究。路政部门定期将违法超限运输车辆查处情况通报交通运政部门，采取责令停止货物运输，暂扣和吊销从业资格证、营运证等措施，并计入信用记录。路政执法过程中发现的非法改拼装车辆，第一时间移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。

3.农村公路设施建设。加大农村公路治超设施资金投入，动员相关乡镇筹资投劳，确保重要农村公路，特别是省际、市际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多发、易发农村公路限高、限宽、限载设施配套率达100%。

（三）统筹协调，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

全面统筹协调，加大资金投入，尽快实现治超信息平台、公路路政管理和超限运输许可信息系统的搭建、升级改造、对接和应用。实现全市超限案件、路政案件、行政许可信息跨部门、跨区域交换共享、证据移送和联防联控。完善行政许可“一站式”服务，推进许可证件（书）数字化。开发非现场执法信息系统，实现综合巡检和自动甄别，充分利用已建成和在建的高清视频监控系统，通过机器视觉技术自动监控识读视频流，对特定违法车辆和人员实现布控查堵，为非现场执法提供技术保障，通过前方图像系统，建立连续的路侧建筑控制区图像档案，为查处违法建筑和相关考核评比提供依据。构建多渠道、立体监督举报网，实现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。

四、严格标准，持续开展规范化建设

按照交通运输部“三基三化”（基层执法队伍职业化、基层执法站所标准化、基层管理制度规范化）建设要求，重点加强路政管理形象建设和执法行为规范化建设。

1.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服务。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、限时办结制、一次性告知制，优化工作流程，缩短办理时限，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优质、便利服务。

2.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行为。严格落实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、罚缴分离、集体讨论、文明执法等制度，严禁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款、收费指标并与考核挂钩，切实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。

3.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制度。通过门户网站、在办公场所设置公示栏、电子显示屏、公众查阅室等方式，对执法主体、执法依据、执法程序、执法结果、当事人权利、监督电话等相关信息进行及时、全面公示，推进“阳光路政”建设。

五、提升素质，不断加强路政队伍建设

紧紧围绕勤政廉政建设，通过教育培训、目标考核、民主评议等工作，全面加强路政执法队伍建设，树立良好的文明执法形象。

1.深化执法队伍职业化建设。加强业务和法律培训，开展岗位练兵、执法评议和案卷点评等活动，熟悉基本法律知识、交通运输法规和现场执法实务，养成良好职业道德规范，强化军事训练，培训率达到100%，所有执法人员持证上岗，市局将统一组队参加全省普通公路路政管理知识竞赛。

2.大力开展队伍作风整顿。严格执行路政执法“五个不准”、“十条禁令”，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，扎紧制度“笼子”，深化“雁过拔毛”式腐败问题专项治理，强化执纪问责，坚决铲除腐败“污染源”，同时强化责任担当，认真解决“懒政”“怠政”问题。

3.加强考核考评督查力度。加强执法监督，强化层级监督，加强对重点环节的廉政防控和重点岗位的明察暗访，大力推广执法记录仪使用，完善执法人员评议考核和奖惩制度，奖勤罚懒。做好以暗访为主的日常督查，及时发现和弥补工作短板，抓早、抓常、抓工作指令落实。

六、营造氛围，持续开展公路管理法律法规宣传

各级路政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建设好宣传阵地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，灵活运用各种宣传手段，向社会大众传播好路政管理“正能量”。

1.加强爱路护路宣传。围绕交通运输部62号令和治超新政主题，深入工厂、矿山、企业、街道、学校、工地，大张旗鼓地宣传路政法规，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爱路护路意识，支持和关心路政管理工作。以市局创建“全国文明单位”为契机，围绕“学雷锋十条路”等工作举措，发掘特色亮点，培育先进典型人物，积极推广学习。

2.宣传途径多样化。充分利用公路沿线电子显示屏、护坡、挡土墙等设施持续开展公路法律法规宣传。灵活运用互联网、微博、短信、微信、微信公众号、手机APP等新媒体，及时发布政策、举措和工作进展。继续开展好“路政宣传月”活动，出动宣传车，印发宣传资料，现场咨询，与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，形成与社会、与管理相对人的良性互动。
株洲市公路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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